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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 

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不限成员名额 

政府专家会议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纽约 
 
 
 

  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的行动纲领》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的报告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关于《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

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第 63/72 号决议中，决定至迟在 2011 年召开一次为期一个

星期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围绕国际合作和援助等特定问题和主题，讨

论执行方面的重大挑战和机会。 

2. 大会在其第 64/50 号决议中，回顾了召开一次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的

决定。 

3. 大会在其第 65/64 号决议中，决定根据第 64/50 号决议，于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在纽约召开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围绕国际合作和援助等特定

问题和主题，讨论执行方面的重大挑战和机会。 

 

 二.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4. 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期间

召开了九次全体会议，围绕国际合作和援助等特定问题和主题，审议执行方面的

重大挑战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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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提供了秘书处服务。裁军事务厅就实质性问题提供了支

助。 

6.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塞尔吉奥·杜阿尔特宣布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

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开幕，并

发了言。高级代表还主持了会议主席的选举工作。 

 B. 主席团成员 
 

7. 5 月 9 日第 1次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吉姆·麦克莱先生(新西兰)担任主席。 

8. 同样在 5 月 9 日举行的第 2 次会议以鼓掌方式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副主席： 

  菲律宾、保加利亚和圣卢西亚。 

9. 5 月 11 日的第 5 次会议以鼓掌方式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副主席： 

  尼日利亚。 

 C. 通过议程 
 

10. 第1次会议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会议临时议程(A/CONF.192/MGE/2011/L.1)。

订正议程(A/CONF.192/MGE/2011/L.1/Rev.1)内容如下： 

 1.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宣布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 

 3. 主席发言。 

 4.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5. 问题介绍。 

 6. 审议与执行《使各国能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

的国际文书》有关的重大挑战和机会，包括国际合作和援助： 

  (a) 标识； 

  (b) 记录保存； 

  (c) 合作追查； 

  (d) 国家框架； 

  (e) 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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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国际援助与能力建设。 

7. 任何其他事项以及审议和通过会议报告： 

 (a) 任何其他事项； 

 (b) 审议和通过会议报告。 

11. 同一次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工作方案(A/CONF.192/MGE/2011/ 

L.2)。订正工作方案随后作为A/CONF.192/MGE/2011/L.2/Rev.1号文件分发。 

 D. 议事规则 
 

12. 这次会议是根据比照适用的 2001 年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

问题大会《议事规则》(A/CONF.192/L.1)举行的。 

13. 第 1 次会议根据《议事规则》第 63 条(a)款和(b)款，就非政府组织参与会

议工作的问题作出了决定。 

 E. 文件 
 

14. 会议主席提交的专题讨论文件载于 A/CONF.192/MGE/2011/CRP.1 号文件中。 

15. 会议与会者名单载于 A/CONF.192/MGE/2011/INF/1/Rev.1 号文件中。 

 

 三. 议事情况 
 
 

16. 在第 1 次会议上，会议讨论了工作安排和问题介绍。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发了

言。 

17. 在同次会议上，会议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瑞士代表以就拟订一项使各国能

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追查文书进行谈判的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发了言，埃及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分别以各国第三

和第四次审议《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

领》执行情况两年期会议《国际追查文书》部分主持人的身份发了言。多民族玻

利维亚国(代表安第斯共同体)、苏丹、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发了言。小武

器调查的代表发了言。很多专家也发了言并作国情介绍。 

18. 在分别于 5 月 9 日和 10 日举行的第 2 和第 3 次会议上，会议审议了议程项

目 6(a)。 

19. 在 5 月 10 日第 3 和第 4 次会议上，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 6(b)，并开始审议

议程项目 6(c)。 

20. 在 5 月 11 日第 5 和第 6 次会议上，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 6(c)，并开始审议

议程项目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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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 5 月 12 日第 7 次会议上，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6(d)。 

22. 在 5 月 12 日第 8 次会议上，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 6(e)。 

23. 在 5 月 13 日第 9 次会议上，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 6(f)和 7(a)。 

24. 在 5 月 13 日第 10 次会议上，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 7(b)。  

非政府组织的发言 

25. 在第 9 次会议上，非政府组织代表发了言。 

 

 四. 审议和通过报告 
 
 

26. 在 2011 年 5 月 13 日第 10 次会议上，主席在议程项目 7(b)下向各代表团介

绍了经与各代表团全面协商编写的会议摘要，载于下文第 27 至 37 段： 

27.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强调，必须继续全面执行《行动纲领》，并以此作为

在国际社会活动范围内采取措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

法贸易的主要框架，并继续全面执行《国际追查文书》。 

28. 与会者重申他们尊重和承诺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除其

他外，回顾《行动纲领》序言中提到的那些宗旨和原则。 

29. 与会者重点讨论了标识、记录保存与合作追查、国家框架、区域合作、国际

援助与能力建设等主题。 

30. 与会者确认，武器的标识、记录保存和追查是相辅相成的活动，应该是国家

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工作的组成部分。与会者还指出，在支持全面执行《国际追

查文书》和《行动纲领》的有关规定时，有效的国家框架、积极的区域和国际合

作、应要求提供的援助以及国家能力建设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31. 在议程项目 6(a)下的讨论中，与会者就国家标识政策和做法以及执行方面的

挑战和机会交流了信息和经验。与会者还讨论了加强小武器和轻武器可靠、适当

的标识方面的良好做法、经验教训和实际措施。 

32. 在议程项目 6(b)下的讨论中，与会者就记录保存方面的国家政策和做法以及

执行方面的挑战和机会交流了信息和经验。与会者还就精确、有效的记录保存方

面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交换了看法，并审议了有关实际措施。 

33. 在议程项目 6(c)下的讨论中，与会者就合作追查问题，包括就有关政策、程

序、做法和手段，以及执行方面的挑战和机会交流了信息和经验。与会者还就在

追查小武器和轻武器方面加强有效合作的良好做法、经验教训和实际措施交换了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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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议程项目 6(d)下的讨论中，在支持全面执行《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

书》的有效国家框架方面，与会者就国家政策和做法以及执行方面的挑战和机会

交流了信息。 

35. 在议程项目 6(e)下的讨论中，与会者就开展区域合作以支持《行动纲领》和

《国际追查文书》的全面执行问题，交流了信息和经验。 

36. 在为了支持《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书》的全面执行而应要求提供国际

援助和开展能力建议时遇到了挑战和机会，与会者在议程项目 6(f)下的讨论中就

此交流了信息和经验。 

37. 在讨论过程中，在不影响其他与会者意见的前提下，有些与会者指出，他们

认为，某些问题对于执行《行动纲领》和（或）《国际追查文书》而言很重要。

在这些问题上，其他与会者发表了不同意见。这些问题包括： 

 (a) 将小武器和轻武器弹药纳入有关国际框架是否可取，以及需要解决跨境

转让此类弹药的问题； 

 (b) 小武器和轻武器弹药的标识、记录保存和追查，很多专家在这次会议上

就这一问题交流了国家做法并指出了有关挑战； 

 (c) 是否可能制订一项关于标识、记录保存和追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书； 

 (d) 加强各国防止和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跨境非法贸易能力的措施，包括加

强区域合作的措施； 

 (e) 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和稀有矿产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之间的联系； 

 (f) 需求和供应问题； 

 (g) 公民拥有小武器和轻武器； 

 (h) 以不歧视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有关技术； 

 (i) 安全、武装暴力、发展与人权之间的联系； 

 (j) 作为《行动纲领》后续机制的一部分，再次举行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

会议的可能作用； 

 (k) 《行动纲领》内不属于本次会议主要主题范围的其他问题，包括有效的

库存管理、武器处置、非法中介活动以及在小武器和轻武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

进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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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主席请与会者注意由他本人负责编写的与会者在本次会议期间表达的意见

摘要（A/CONF.192/MGE/2011/CRP.3）。 

39. 另外，在 2011 年 5 月 13 日第 10 次会议上，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

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审议并

一致通过了其报告。 

 

 

 


